2015年度发展和改革局
决算公开文字说明
一、概况。

（一）主要职能。
根据《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>>，设立区发展和改革局，为区政府工作部门。郊区发展和改革局内设5个职能（股）室。即办公室、产业和能源办、农村经济发展办、社会事业和投资办、价格监督检查和调节基金办公室。
1、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、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；提出国民经济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目标；提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；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大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。

2、研究分析区域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情况，进行宏观经济预测、预警，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。负责协调一、二、三产业发展规划，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；研究并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，衔接农村经济发展专项规划和重大项目；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；粮食管理的统筹协调；负责研究提出全区人口发展战略，拟订全区人口发展规划，研究提出人口与经济、社会、资源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，以及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。
3、衔接需要安排国家及省政府投资和涉及重大项目的专项规划。引导民间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。按规定权限，组织向省发改委申报审批、核准重大建设项目。

4、拟订和提出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，规划重大项目和生产力布局，承担全区大项目建设综合协调和推进工作。负责全区重点项目库建设和管理，指导各乡（镇）、部门推进和谋划项目。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招商引资工作。

5、制定全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，审批移民后期扶持项目，管理监督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发放和项目实施。

6、负责全区节能减排综合协调工作，研究拟订资源节约综合利用规划，参与编制生态建设规划，协调生态建设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重大问题，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。

7、负责汇总和分析财政、金融等方面情况，按照权限指导和协调全区金融工作，指导和监督全区小额贷款公司工作。

8、按规定权限，拟订能源发展规划；承担能源装备、能源行业节能和综合利用等工作；承担能源、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呈报审批、核准、备案以及管理。

9、贯彻执行国家价格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、政策；研究、制定全区价格改革计划和价格改革中长期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；负责组织实施上级主管部门的商品、服务价格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。
    10、做好卫生、人口与计划生育、科学技术、教育、文化、民政等社会事业以及国防经济动员与经济发展的街接平衡；提出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、相互促进的意见，协调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。
11、负责全区物价监督管理工作。组织物价监督检查。审核行政事业、经营性收费项目，发放并审验《收费许可证》。指导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，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。

12、负责全区粮食盐务管理工作，对粮油盐市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，审核和发放《粮食收购许可证》和《食盐零售许可证》，对粮油盐市场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13、负责对全区范围内符合不使用政府性资金的工业改造项目进行备案；以及不使用政府性资金的工业改造项目进行核准。

14、负责对全区范围内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的项目进行审批。

15、承担拟订全区区域经济中长期规划，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全区区域经济发展工作的职责。
16、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。
郊区发展和改革局机关干部13名，行政编制11名，其中：10名行政，1名工勤。行政事业编制2名，退休人员10名。
（三）人员构成
领导职数：党总支书记兼局长1职，副局长3职；非领导职数：副主任科员1职，股长5职。
二、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1、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。
行政运行总收入1141.15万元。
2、2015年度收入决算情况。
行政运行收入为1141.15万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为1140.21万元，其他收入为0.93万元。
3、2015年度支出决算情况。
行政运行支出为1141.15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为157.40万元，项目支出为983.75万元。
4、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。
行政运行收入支出为1140.21万元。

5、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。
行政运行支出为1041.21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为156.47万元，项目支出为884.75万元。

6、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。
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为156.47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6.24万元，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为46.04万元，住房改革支出为4.19万元。
7、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。

 “三公”经费公务接待费支出为0.5458万元（申报项目产生的费用），与上年决算数持平。

无因公出国（境）产生的费用支出。
8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。
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为156.47万元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06.2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工资为40.9万元；津贴补助为61.20万元；生活补助为4.14万元，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为46.04万元，住房改革支出为4.19万元。
9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。
政府采购支出为4.945万元。
10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。

国有资产占有使用为21.1345万元。
11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。
2015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为94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中退耕还林支出567.30万元，两项政府性补助全部拨付给使用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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